
项目名称：中山市北部产业园城市更新（“三旧”改造）启动单元规划04 街区 A-03～A-

06等4个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局部调整（2024）

公示时间：2025年2月

公示方式:中山市自然资源局政务网、黄圃镇人民政府网站、中山日报。

批复文件:

一、区域位置及范围

 本次调整地块位于大岑片区（0501单元）04 街区西北部，调整的A-03~A-06等4个地

块用地面积为14803.43㎡（约22.21亩）。

二、现状概况

本次调整地块现状已建设。北侧为大兴路，西侧为佳顺路，南侧为同新路，东侧为现状

住宅。地块权属人原分别为中山市黄圃镇大岑村第八、第十一、第十三股份合作经济社。

现已由黄圃镇人民政府集体用地办征收。

三、调整原因

项目地块均为公益性设施用地，地块的部分用地控制指标赋值缺失，部分指标与实际建

设发展需求存在一定矛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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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-03 R32 服务设施用地 3382.76 0.8 — — — 规划2个移动基站；12班幼儿园 — —

A-04 S42 社会停车场用地 3305.26 — — — — 规划移动基站；社会停车场 — —

A-05 S41 公共交通场站用地 2852.90 — — — — 公交首末站 — —

A-06 A2 文化设施用地 5262.51 1.5 30 — 35 综合社区文化服务中心 — —

调整

后

A-03 080404 幼儿园用地 3382.76 1.0 25 24 25 规划1个移动基站；12班幼儿园 — —

A-04 120802 公共交通场站用地 6158.16 1.5 50 24 10 规划1个移动基站；公交首末站；社会停车楼 — —

A-05 0803 文化用地 5262.51 2.0 50 24 20 规划1个移动基站；综合社区文化服务中心 — —

四、调整内容

(1)用地布局：本次调整地块为《现行单元规划》中A-03~A-06等4个地块。其中，根据最新用地标准，原A-03

地块用地性质由服务设施用地改为幼儿园用地;为提高地块利用效率，把原A-04地块社会停车场用地和原A-05地块

公共交通场站用地合并为新的A-04地块，用地性质为公共交通场站用地;原A-06地块用地性质不变。(2)指标及配

套设施调整：本次调整地块根据地块实际开发需求及建设方案，对各地块规划指标进行赋值与调整。同时根据用地

功能使用适当调整配套设施布局位置。
五、地块调整情况


